
韶卫函〔2025〕104 号

转发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广东省财政厅
《关于延长关于对广东省有关计划生育奖励
扶助制度补充规定的通知》有效期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、财政局：

现将《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广东省财政厅〈关于延长关于对

广东省有关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补充规定的通知〉有效期的通

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县（市、区）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韶关市卫生健康局 韶 关 市 财 政 局

2025 年 12 月 25 日



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

韶关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5年12月25日印发

校对：人口家庭科 陈春妮 （共印 24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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